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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石峰区建管办概况 

 



一、部门职责 

根据株石编办发[2009]9 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区有关城市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规章。负责辖区环保、规划、国土、交警、公安、城建、

城管等部门的协调工作。负责制定对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治

理违法建设综合管理大队的工作考核奖惩办法，并执行落实。负

责全区城市创建综合整治工作及各项创建工作达标的组织实施。

负责对上级创建部门及相关部门的协调。负责对区直、区辖相关

部门创建工作的指导和协调。负责区城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日常

文书处理、文书档案及保密工作；负责有关文件和报告的起草、

信息综合工作；负责来信来访、行政后勤、宣传策划等工作。 

二、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石峰区建管办无内设机构。 

（二）决算单位构成。本单位机构 1 个，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执行的是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 

 
 
 



 
 
 
 
 
 
 
 
 

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表 

 



 
 

 

 



 

 
 

 

 

 



 
 

 
 

 



 

 
 

 

 

 

 
 

公开08表

部门： 单位：万元

1 2 3 4 5 6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项 目

年初结转和结余 年末结转和结余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若本表为空表，需说明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收支)。

栏次

合计



 
 
 
 
 
 
 
 

第三部分  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全年总收入 1004.96 万元，比上年增加 199.38 万元，主要原

因是项目增加。全年总支出 1019.17 万元，比上年增加 159.04 万

元，主要原因是项目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全年总收入 1004.9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863.779 万

元，占全年总收入的 85.95%；其他收入 141.19 万元，占全年总

收入的 14.05%。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全年总支出 1019.17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83.5 万元，占

全年总支出的 18%；项目支出 835.67 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 82

%。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全年财政拨款收入 863.77 万元，比上年增加 502.32 万元，

主要原因是项目增加；全年财政拨款支出 877.48 万元，比上年

增加 460.95 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全年财政拨款总支出 877.48 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 86.09%，

比上年增加 460.95 万元，主要项目增加。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全年财政拨款总支出 877.4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43.15

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 16.31%；项目支出 734.33 万元，占全年



总支出的 83.69%。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全年财政拨款支出 877.48 万元，年初预算 155.62 万元，增

加 721.86 万元，其中：行政运行 143.15 万元，比预算增加 10.53

万元，主要原因是政策性调资及临聘人员费用的增加；一般行政

管理事务支出 31.48 万元，比预算增加 8.48 万元，主要原因是项

目经费的增加；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3 万元，比预算增加 2

.03 万元，主要原因是追加项目经费；能源节约利用 278.92 万元，

比预算增加 278.92 万元，主要原因是追加的项目经费；其他城

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310.56 万元，比预算增加 310.56 万元，主

要原因是追加的项目经费；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1.44 万

元，比预算增加 1.44 万元，主要原因是追加的项目经费；其他

城乡社区支出 109.91 万元，比预算增加 109.91 万元，主要原因

是追加的项目经费。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143.15 万元，其中工

资福利支出 105.96 万元，占全年支出的 74.02%；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0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7.19 万元，占全年支出的 25.98

%。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全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4 万元，比预算减少 12 万



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 万元，

与预算持平；公务接待费 0 万元，比预算减少 1.2 万元，主要原

因是节约开支。 

全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4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0.02 万元，原因是厉行节约。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 万元，

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0.98 万元，原因是项目增加；公务接待费 0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1 万元，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为 0 个，因公出国（境）团人数为 0

人。公务用车购置数为 0 辆，公务用车购置费用 0 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费 4 万元，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 辆。全年国内公务接待 0

批次，接待人员 0 人。国（境）外公务接待的批次 0 个，国（境）

外公务接待人数 0 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全年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支出0万元。 

九、关于2018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全力推进湘江保护和治理工作 

今年我区应完成辖区范围内湘江保护和治理项目 22 个，其

中直接负责项目 13 个，已完成容昌金属包装有限公司土地收储

工作及宏大高分子材料、安特锑业化工等 2 家企业关闭搬迁，已

完成水生生物增殖放流（2000 万尾鱼苗放流）、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整县推进、河道保洁、春季禁渔（3 月至 6 月）、响石排渍



站、中央财政造林（已完成三期造林 5000 亩）等 8 个项目，正

在积极推进田心片区污水收集管网扩改（正在施工）和湘天桥片

区污水收集管网扩改（已完成前期手续工作）等 2 个项目，已协

调取消重金属耕地修复和清水湖退耕还林还湿试点 2 个项目；积

极配合市直部门推进 9 个项目，目前市直部门负责的船舶污染和

废油水收集处理、危化船舶改造及拆解、污水直排口整治、“僵

尸船”专项清理整治等 4 个项目暂未开展大规模行动，冶炼集团、

金程实业、诚康实业、盈德气体、华瑞实业等配套企业关闭搬迁

正在按市里统一部署推进。同时，根据市湘江办长江经济带固体

废物排查工作部署，组织开展了专项排查行动。经排查，湘江石

峰段沿岸没有发现大量固体废物堆放、储存、倾倒和填埋点，且

废物运输、处置方式符合规范。 

（二）认真组织完成生态环境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6 月 22 日至 9 月 30 日，我区组织部署生态环境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我办按照《“百日攻坚”行动方案》

要求，认真抓好生态环境隐患排查和整治，行动迅速、措施到位,

及时上报工作动态信息和自查情况明细表。针对我区范围内的洗

（堆）砂场、货运码头，我办联合区治违大队、区城管局、公安

分局以及街道等多部门开展 4 次专项整治行动，关停、拆除非法

洗砂场 6 家（金盆岭 2 家，水泥管厂 2 家，建设村 1 家，荷花水

泥厂 1 家）、违法堆砂场 7 家（石峰大桥下 4 家，水泥管厂 1 家，

金盆岭 1 家，报亭路机务段旁 1 家）；关停货运（危化）码头 6



家，清运各类砂石十余万吨，并在码头进出口设立了 47 个水泥

墩，封闭了进入口道路其中。同时，以区治违大队为河道巡查责

任单位，建立 24 小时巡查小组，加强巡查力度，确保整治行动

取得实效。 

（三）稳妥推进安置房建设和分房工作 

我办稳妥推进新民 C 安置房分房遗留问题处理，目前新民

C185 户征拆户已分流安置 172 户，签约率达 93%左右，分流安

置工作基本完成。剩余的 13 户为原来部分拆迁面积较大的拆迁

户，认为与面积小的享受同等待遇不公平，正在协调处理。九郎

山安置小区廉租房项目涉及拆迁户 57 户，因楼梯房房源不足调

整为电梯房，价格上调为 1780 元/㎡，安置户不同意加价，意见

较大，目前仍在争取积极协调做工作。同时，田心安置房小区、

井龙二期等 2 个在建安置房项目已基本完成建设，预计明年年初

进行分房，正在有序推进。 

（四）积极促进房地产企业健康发展 

今年我办牵头制定了《石峰区促进房地产企业和建安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八条政策（试行）》、《石峰区促进房地产企业和

建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实施细则》等文件，切实加强全区 30 家

房地产企业和 22 家建安企业的沟通协调，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困

难和问题。今年以来，已向相关职能部门移交各类项目推进问题

27 项，已督促完成美的场内公交小东门车站迁移、颖沅解决道

路通达问题（丁山路和智汇路）、碧桂园桂盛映月棠 9 户租赁门



面的拆除等 18 项交办问题，正在协调解决华晨化校内征地拆迁、

美的和田路、藏龙路建设等 8 项交办问题。同时，引进了碧桂园、

美的、恒大、华晨等 4 家房地产公司共 5 个项目落地。 

（五）有序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 

今年，我区应实施棚户区改造 24 个项目，其中湘江集团 3

个，涉征 528 户，总投资约 6.6 亿元；市城发集团 2 个项目，涉

征 282 户，总投资约 4.25 亿元；清水塘公司 2 个项目，涉征 890

户，总投资约 8.7 亿元；国投保税物流经营有限公司 1 个项目，

涉征 62 户，总投资约 1.5 亿元；循环集团 7 个项目，涉征 563

户，总投资约 9.1 亿，改扩翻 9 个项目，1191 户，0.23 亿元。截

止至 11 月，我区共完成上报 3516 户，完成率 100%。同时，海

利一生活区至二水厂生活区段“两岸一线”景观靓化工程收尾工

作已全部完成。 

（六）扎实做好帮腾工作 

根据区委、区政府行政排危工作部署，今年我办牵头组织开

展了响石三村、保税物流和火炬工业炉等 6 次帮腾行动，拆除建

筑面积共 5500 余平方米，有效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

进了重点项目的推进。同时，针对个别群众向市、区法院提起有

关帮腾诉讼案件，我办积极向区委、区政府汇报，及时与区法制

办对接，做好诉讼案件的协调处理工作。今年我办协调解决了帮

腾诉讼案卷 4 个。 

（七）切实加强保障性住房行业管理 



保障性住房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我办始终坚持严格

按规定开展好廉租房资格初审工作，积极督促街道办事处、社区

抓好申请受理、入户调查、公示、建档以及政策咨询等工作。截

止今年 11 月底，已完成廉租房资格初审 330 多户。今年 5 月份，

根据市房产局廉租房分房摇号工作安排，我办组织街道、社区认

真做好保障对象的电话联系和上户宣传等工作，按时完成了相关

资料的整理上报工作。同时，认真组织开展了历年来公租房清查

摸底工作，已清查整理了 38 个公租房项目共 6000 多户房屋套数

及住户信息，已录入市清查系统 3000 余；已清查出 10 个公租房

项目共 1923 套已纳入棚户区改造（其中已拆除 8 个项目共 1381

套）。今年 10 月 22 日，我办配合市房产局开展全市剩余廉租房

实物配租意向登记，共登记申请户 867 户，清查符合申请条件的

共 688 户，并做好实物配租分房前期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八）按部推进其他工作开展 

1、妥善协调解决美化遗留问题。针对美化工程遗留欠款问

题，我办积极与施工单位对接，切实做好剩余欠款的协调发放工

作。针对美化工程投诉问题，我办及时安排专业队伍对美化工程

遗留安全隐患问题进行应急处置，组织对田心恒丰小区、广汇大

厦、清石嘉苑等 6 处地方进行了 8 次应急维修处理。 

2、认真处理信访交办问题。今年，我办认真受理各类信访

交办问题 70 余个，其中中央巡视组交办问题 2 个、国务院督查

交办问题 1 个，省巡视组督查交办问题 3 个、12345 市长热线督



办问题 60 余个和区信访局移交问题 6 个，已全部办结回复。同

时，截止至 11 月，我办共解决网格化信息问题反馈案例 15 件，

积极迅速的解决了网格员提出的各类民生问题。 

3、依法依规做好杂屋审批。因全市实行“三年大拆违”行

动和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要求，对杂屋审批程序实行从严、从紧

要求，今年以来只审批杂屋申建 5 户，面积约 140㎡。 

4、完成新白石港路停车坪建设。为妥善解决区司法局、征

收中心和区建管办日常办公及来访人员停车问题，我办于 2017

年下半年启动了白石港停车坪建设，目前已全部完成。 

5、妥善处理房屋办证历史遗留问题。株化 1 区 16-20 栋房

屋因当时申报资料不完善及市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调整等问题，

造成房屋办证困难，我办积极协调和协助广益房地产有限公司办

理不动产证，完成房屋资料收集等工作。针对省委巡视组交办的

市啤酒厂职工宿舍 5 栋（20 户）房屋不动产证办理问题，我办

主动协调，及时向区委、区政府汇报，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积极推

进中。 

十、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 2018 年度机关运行

经费支出 37.19 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 29.69 万元，增加 395%。

主要原因是临聘人员的公用经费未纳入预算。 

（二）一般性支出情况 

2018 年本部门开支会议费 0 万元；开支培训费 0 万元。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8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

额106.6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04.47万元、政府采购

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17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

同金额0万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政府采购

支出金额的0。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部

门共有车辆 0 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一般公务用车

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

车 1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五）其他 

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因此只在财政局部门决算公开专栏中

公开。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

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

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

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

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

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第五部分  其  他 

 



2018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2018 年度单位年度总收入 1004.9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863.78 万元，其他收入 141.19 万元。单位年度总支出 1019.18 万

元，其中：项目支出 835.67 万元，基本支出 183.5 万元，人员支

出 105.96 万元，公用经费支出 37.19 万元，比上年增加 4.2%，

三公经费 4 万元，比上年减少 0.5%，公车购置和维护费 4 万元，

公务接待费 0 万元，出国经费 0 万元。 

2018 年度，单位通过贯彻执行厉行节约，严控支出，2018

年度公用经费支出 37.19 万元，比上年增加 4.2%，原因是公用经

费调标和项目增加等。三公经费 4 万元，比上年减少 0.5%，公

务接待费 0 万元，出国经费 0 万元，跟上年持平。 

 

 



2018 年度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湘江保护和治理项目 

（一）项目概况：完成区政府安排的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

“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水资源保护、提高用水效率、深化工业

污染防治、加快推进城镇生活污染治理等 

（二）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专项资金投入 5 万元，

2018 年已使用 4.04 万元，剩余 0.96 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主要用于湘江石峰区段已拆除的

码头进出口设立拦路墩，及制作湘江保护工作宣传牌和宣传手册，

组织砂场整治行动。 

（四）项目绩效情况：完成辖区范围内湘江保护和治理项目

22 个，其中直接负责项目 13 个，积极配合市直部门推进 9 个项

目。同时，根据市湘江办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排查工作部署，组

织开展了专项排查行动。经排查，湘江石峰段沿岸没有发现大量

固体废物堆放、储存、倾倒和填埋点，且废物运输、处置方式符

合规范。 

二、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和管理工作经费 

（一）项目概况：一是指导、协调、督促街道办事处制定安

置房具体分配方案。统一管理剩余未分配安置房，做好核对、登

记等移交工作。做好分房相关资料的建档工作。二是对我区的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住房的分配、使用、退出和管理。 

（二）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专项资金投入 8 万元，

2018 年已使用 3.83 万元，剩余 4.17 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主要用于清理历年公租房情况，

返聘廉租房人员工资发放，保障性住房相关资料的印刷，收集申

请人资料，组织申请人意向登记及选房。 

（四）项目绩效情况：完成廉租房资格初审 330 多户。组织

开展了历年来公租房清查摸底工作，已清查整理了 38 个公租房

项目共 6000 多户房屋套数及住户信息，已录入市清查系统 3000

余；已清查出 10 个公租房项目共 1923 套已纳入棚户区改造（其

中已拆除 8 个项目共 1381 套）。配合市房产局开展全市剩余廉

租房实物配租意向登记，共登记申请户 867 户，清查符合申请条

件的共 688 户，并做好实物配租分房前期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工作。 

三、促进房地产发展专项 

（一）项目概况：主要协调全区房地产企业、建安企业项目

建设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培育市场企业来我区投资。 

（二）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专项资金投入 10 万元，

2018 年已使用 9.8 万元，剩余 0.2 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2018 年引进 7 家大型房地产企

业（如美的、碧桂园、恒大）项目已实现开盘销售。 



（四）项目绩效情况：我办牵头制定了《石峰区促进房地产

企业和建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八条政策（试行）》、《石峰区

促进房地产企业和建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实施细则》等文件，切

实加强全区 30 家房地产企业和 22 家建安企业的沟通协调，积极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今年以来，已向相关职能部门移交各

类项目推进问题 27 项，已督促完成美的场内公交小东门车站迁

移、颖沅解决道路通达问题（丁山路和智汇路）、碧桂园桂盛映

月棠 9 户租赁门面的拆除等 18 项交办问题，协调解决华晨化校

内征地拆迁、美的和田路、藏龙路建设等 8 项交办问题。同时，

2018 年已引进 7 家大型房地产企业到我区投资，实现固投 47.7

亿。 

四、安置房分房工作经费 

（一）项目概况：负责安置房建设前期协调、组织施工和矛

盾处置工作，负责安置房建设资金的管理和拨付，负责下达安置

房建设计划，负责考核及管理安置房建设工作。 

（二）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专项资金投入 18.6 万元，

2018 年已使用 14.35 万元，剩余 4.25 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主要用于办事处安置房分房工作

经费、安置房面积补差劳务核算，协调安置分房中出现的问题。 

（四）项目绩效情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我办共分房 8 处，

12000 余套，未发生一起大型群体性事件，安置工作较为满意。



2018 年妥善处理新民 C 安置分流安置工作共完成 160 多户安置。 

五、“两岸一线”景观靚化工程 

（一）项目概况：完成市提质办要求的石峰区沿江北路海利

生活区至二水厂生活区段景观靚化工程 

（二）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专项资金投入 104 万元，

2018 年已使用 81 万元，剩余 23 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主要用于“两岸一线”景观靚化

工程工程款、监理费、招标代理费、设计费、立项审批费等支出 

（四）项目绩效情况：该项目为市政绩考核项目，经费来源

为区政府安排自筹，目前已全部完成，正在等待审计结果出来支

付尾款。 

六、白石港停车坪建设工程 

（一）项目概况：联合办公楼紧邻白石港路边，为妥善解决

区司法局、征收中心和区建管办日常办公及来访人员停车问题。 

（二）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专项资金投入 52 万元，

2018 年已使用 51.8 万元，剩余 0.2 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主要用于白石港停车坪工程工程

款、监理费、招标代理费、设计费、立项审批费等支出（4）项

目绩效情况：我办于 2017 年下半年启动了白石港停车坪建设，

目前已全部完成，正在等待审计结果出来支付尾款。 

七、司法局、征收中心、建管办联合办公楼经费 



（一）项目概况：司法局、征收中心、建管办联合办公楼的

办公设备添置。 

（二）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专项资金投入 5.5 万元，

2018 年已使用 3.5 万元，剩余 2 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主要用于司法局、征收中心、建

管办联合办公楼安装防盗窗、窗帘、采购办公电脑、办公家具、

空调、新建网络机房，安装监控。 

（四）项目绩效情况：已用于司法局、征收中心、建管办联

合办公楼安装防盗窗、窗帘、采购办公电脑、办公家具、空调、

新建网络机房，安装监控，剩余资金年底已收回财政。 

八、拆除烟囱专项资金 

（一）项目概况：为实现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目的，进一

步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提升城市品位。 

（二）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专项资金投入 64 万元，

2018 年已使用 12.7 万元，剩余 51.3 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主要用于自行拆除烟囱奖励，制

作宣传手册。 

（四）项目绩效情况：已发放自行拆除烟囱奖励资金，剩余

部分已上交财政。 

九、砂场奖励补助资金 

（一）项目概况：对自行拆除的砂场发放奖励补助资金，开



展非法洗砂场的整治工作。 

（二）专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专项资金投入 61.1 万元，

2018 年已使用 52.4 万元，剩余 8.7 万元。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主要用于中央、省两级环境督查

整治行动、拆除非法洗砂场行动、制作打击非法砂场宣传牌和砂

场奖励补助资金的发放。 

（四）项目绩效情况：对自行拆除的砂场已奖励到位，配合

中央环保督查、省环保督查开展了多次整理行动，有效的打击了

非法洗砂场和河道内乱堆乱放的现象。


